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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向其他未對⽗⺟盡扶養義務的兄弟姊妹，索取扶養費嗎？——扶養義
務⼈間返還代墊扶養費請求權

⽂:匿名（認證法律⼈） ‧ 家庭‧⽗⺟⼦⼥  ‧ 2022-12-16

案例

X⼥⼠有4個⼦⼥，A、B、C、D。X年⽼⽣病後，由A、C輪流照顧，B及D對X都不聞不問。X因病死亡
後，A、C對B、D對⺟親不聞不問的態度越想越⽣氣，決定向B、D兩⼈索取X⽣病時的⽣活費、住院費⽤
（圖1），也就是認為B、D兩⼈應該扶養X並必須付扶養費。請問：A、C該如何對B、D要這些費⽤？

圖1 案例關係圖
資料來源：作者⾃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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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 ⼦⼥扶養⽗⺟的快問快答



資料來源：作者 / 繪圖：Yen

⼀、誰可以享有受扶養的權利？（⾒圖2）

（⼀）誰可以享有扶養的權利？前提是要有⼈負有扶養義務。⽽依⺠法第1114條第1款，直系⾎親互
相負有扶養義務 [1 ]，例如⽗⺟⼦⼥間相互負有扶養義務。

（⼆）⾄於扶養要件為何？依照⺠法第1117條 [2 ]，受到扶養的⼈，要符合

1. 不能維持⽣活⽽且

2. 無謀⽣能⼒，這是⽣活扶助義務。

但是如果接受扶養的是直系⾎親尊親屬，例如⽗⺟，只需要達到不能維持⽣活程度就可以，⽽不必判斷有無謀
⽣能⼒。這也就是法律上所謂⽣活保持義務，指即使扶養義務⼈經濟⽣活上有困難，也必須犧牲⾃⼰，來維持
受扶養權利者的⽣活。

（三）案例中，X是A、B、C、D的⺟親，⼦⼥A、B、C、D對X有扶養義務，只要X不能維持⽣活，就可以享
有受扶養的權利。

⼆、扶養義務⼈超過1⼈，應由誰扶養？

依照⺠法第1115條第1項第1款[3]，在負有扶養義務的⼈有多數⼈的情形時，直系⾎親卑親屬是第⼀順位的履
⾏義務的⼈。

也就是X的⼦⼥4⼈，A、B、C、D是法定的第⼀順位扶養義務⼈，且這四⼈因此依照⺠法第1115條第3項需
各依照其經濟能⼒，分擔義務。

三、扶養義務的減輕或免除

（⼀）依照⺠法第1118條 [4 ]，因為負擔扶養義務⽽導致⾃⼰的⽣活不能維持時，可以免除扶養義務，
但如果扶養的對象是直系⾎親尊親屬，則只能減輕義務。

（⼆）另外依⺠法第1118條之1 [5 ]，如果有以下情形可以向法院請求減輕義務；如果情節重⼤ [6 ]，法
院可以免除扶養義務。



1. 如果扶養義務⼈年幼時，受扶養權利者故意做出侵害⾝體上或是精神上的⾏為，或是

2. 受扶養權利者沒有正當理由遺棄扶養義務⼈。

發⽣過上述情形，還要求扶養義務⼈在成年之後盡扶養義務，並不公平。為了保護扶養義務⼈，如果有上述情
況，可以向受扶養權利者住所地或是居所地法院[7]，提出家事聲請狀[8]，聲請減輕或免除扶養義務；如果積
極的加害⾏為已經對義務⼈造成難以回復的重⼤損害，可以向法院聲請免除扶養義務。

（三）案例中，如果X的⼦⼥4⼈因為要負擔扶養義務，讓⾃⼰的⽣活不能維持的時候，因為對象是⺟
親，所以只能減輕扶養義務。

如果X曾故意虐待、重⼤侮辱⼦⼥，或是⾝體上或是精神上其他的不法侵害⾏為，或是在A、B、C、D⼩時候
沒有正當理由不扶養，A、B、C、D就可以向受扶養權利者X住所地或居所地法院，提出家事聲請狀聲請減輕
扶養義務，如果情節重⼤，法院可以免除扶養義務。

四、扶養的程度與⽅法

（⼀）扶養的程度

依照⺠法第1119條[9]，扶養的程度應按照受扶養權利者的需要，以及扶養義務⼈的經濟能⼒還有⾝分來作決
定。

受扶養權利者的需要，是指例如⽇常⽣活費⽤、醫藥費⽤、住宿費等，⽽實務上會依照扶養義務⼈所得及財產
資料清單來判斷扶養義務⼈的經濟能⼒[10]。另外，對於受扶養⼈的扶養費計算標準，通常法院實務多採⽤⾏
政院主計總處所公布的各地區平均每⼈每⽉消費⽀出費⽤作為衡量的標準[11]。

案例中，X的需要包括⽣活費還有醫療費⽤，並需要考量扶養義務⼈的經濟能⼒與⾝分來決定扶養程度。

（⼆）扶養的⽅法

依⺠法第1120條，扶養的⽅法要先由當事⼈協議決定，如果不能協議的話，再由親屬會議決定。⽽扶養費⽤
的決定，則依⺠法第1120條[12]但書，如果對當事⼈對給付扶養費⽤不能協議時，由法院決定。

案例中，如果A、B、C、D對於X⽣前的扶養費⽤，不能達成協議時，就要讓法院來決定扶養費如何分配。

五、返還代墊扶養費⽤請求權

由上述可知，X是受扶養權利者，A、B、C、D是扶養義務⼈，必須負擔扶養X的義務，且X需有無法維持⾃⼰
⽣活的情況。除⾮扶養義務⼈有減輕或免除事由，否則4⼈必須負責X的扶養費。⽽A、C已經付了X的⽣活費



以及住院費⽤，對此可以對B及D請求適法無因管理[13]的扶養費的⽀出費⽤以及⽀出時的利息返還，或是依不
當得利的利益返還[14]，作為法律上的依據，只是必須注意適法無因管理及不當得利請求權時效15年的問題，
亦即必須在A、C付了X的扶養費⽤後，依照每筆⾦錢的給付時點個別計算。

註腳
   ⺠法第1114條：「左列親屬負扶養之義務：

⼀、直系⾎親相互間。
⼆、夫妻之⼀⽅與他⽅知⽗⺟同居者，其相互間。
三、兄弟姊妹相互間。
四、家⻑家屬相互間。」

[1]

   ⺠法第1117條：「
I 受扶養權利者，以不能維持⽣活⽽無謀⽣能⼒者為限。
II 前項無謀⽣能⼒之限制，於直系⾎親尊親屬，不適⽤之。」

[2]

   ⺠法第1115條：「
I 負扶養義務者有數⼈，應依左列順序定其履⾏義務之⼈：
⼀、直系⾎親卑親屬。
⼆、直系⾎親尊親屬。
三、家⻑。
四、兄弟姊妹。
五、家屬。
六、⼦婦、⼥婿。
七、夫妻之⽗⺟。
II 同係直系尊親屬或直系卑親屬者，以親等近者為先。
III 負扶養義務者有數⼈⽽其親等同⼀時，應各依其經濟能⼒，分擔義務。」

[3]

   ⺠法第1118條：「因負擔扶養義務⽽不能維持⾃⼰⽣活者，免除其義務。但受扶養權利者為直系⾎親尊
親屬或配偶時，減輕其義務。」

[4]

   ⺠法第1118條之1：「
I 受扶養權利者有下列情形之⼀，由負扶養義務者負擔扶養義務顯失公平，負扶養義務者得請求法院減輕
其扶養義務：
⼀、對負扶養義務者，其配偶或直系⾎親故意為虐待、重⼤侮辱或其他⾝體、精神上之不法侵害⾏為。
⼆、對負扶養義務者無正當理由未盡扶養義務。
II 受扶養權利者對負扶養義務者有前項各款⾏為之⼀，且情節重⼤者，法院得免除其扶養義務。
III 前⼆項規定，受扶養權利者為負扶養義務者之未成年直系⾎親卑親屬者，不適⽤之。」

[5]

   情節重⼤，像是刑法的妨害幼童發育、強制性交、強制猥褻、故意導致扶養義務者死亡⽽未遂或是重傷的
情形。

[6]

   家事事件法第125條：「[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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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籤
 扶養義務，受扶養權利，扶養義務之減輕或免除，不當得利，返還代墊扶養費

I 下列扶養事件，除本法別有規定外，專屬受扶養權利⼈住所地或居所地法院管轄：
⼀、關於扶養請求事件。
⼆、關於請求減輕免除扶養義務事件。
三、關於因情事變更請求變更扶養之程度及⽅法事件。
四、關於其他扶養事件。
II 第⼀百零四條第⼆項、第三項及第⼀百零五條之規定，於前項事件準⽤之。」

   家事聲請狀範例可參考：司法院書狀參考範例——少年及家事部分，家事聲請狀——家事事件通⽤書狀。[8]

   ⺠法第1119條：「扶養之程度，應按受扶養權利者之需要，與負扶養義務者之經濟能⼒及⾝分定之。」[9]

   例如：新北地⽅法院95年度家訴字第169號⺠事判決。[10]

   例如：臺灣臺南地⽅法院106年度家聲字第81號⺠事裁定。各地區平均每⼈每⽉消費⽀出費⽤可參考：
中華⺠國統計資訊網（n.d.），《常⽤資料》中的「平均每⼈⽉消費」檔案。

[11]

   ⺠法第1120條：「扶養之⽅法，由當事⼈協議定之；不能協議時，由親屬會議定之。但扶養費之給付，
當事⼈不能協議時，由法院定之。」

[12]

   ⺠法第172條：「未受委任，並無義務，⽽為他⼈管理事務者，其管理應依本⼈明⽰或可得推知之意思，
以有利於本⼈之⽅法為之。」

[13]

   ⺠法第179條：「無法律上之原因⽽受利益，致他⼈受損害者，應返還其利益。雖有法律上之原因，⽽其
後已不存在者，亦同。」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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